
学生奖励 
 

一、学生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和奖学金。荣誉称号包括：东师奖章、优秀毕业生、优秀学

生、五四红旗团员、标兵班集体、先进班集体、五四红旗团支部。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

学年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和社会赞助奖学金。 

二、各项奖励按学年评定。毕业年级于每年 6 月份评定本学年奖励，其他年级于每年

10 月份评定上一学年的奖励。 

三、在评优时，由学生处依据《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下发评奖评优通知及

具体要求。各学院学生工作组接到通知后，根据学院制定的奖励细则，组织本学院各项奖励

项目的评审工作。 

四、评审程序 

（一）申报 

具备获奖条件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向所在学院申报。 

（二）审核 

根据获奖条件，学院对申报奖励的学生个人或集体的获奖资格进行审核。 

（三）评选 

学生个人奖励项目由学生所在集体（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学生参加）民主评选产生。参评

班集体、团支部由班长、团支书向学院做工作总结，由学院评选。 

（四）争议 

各学院须将各项奖励的初评结果向全院学生张榜公布 5 个工作日争议。 

（五）报批 

争议结束后，由学院按规定时间向学校上报初评结果。 

1．各项荣誉称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及以学校名义设立的社会赞

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组织初评，报学校统一评审； 

2．一、二、三等奖学金及以学院名义设立的社会赞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

组织审定，报学校备案。 

五、学生奖励的其他相关事宜请参照《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执行。 

六、东北师范大学奖学金工作流程图（见附图 1、附图 2） 



附图 1： 

 

奖学金工作流程 
 

（一）学校设立的奖励项目 

 

根据奖励条例下发评奖评优通知

每年10月2－4年级评优

每年6月毕业年级评优

学院按本科生奖励条例组织评选

争议后，评选结果及各类评选表上报学生处

学校审核、发文
1. 等额上报指标，进行复核是

否符合条件。

2.对差额指标整理材料，报处

务会或评审租统一评审

申诉

发放证书及表彰决定

学院返回学生签完字的发放明细

 



附图 2： 

 

（二）社会赞助奖学金 

 

与设立奖学金单位或个人签订协议

根据设奖方的条件制定条例并下发评奖通知

学院推荐并向学生处上报相关材料

学校审核、发文申诉

发放证书及表彰决定

不符合条件者去掉

 

  


